绥宁县农业农村局政府信息主动公开事项目录
	序号
	事项类别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渠道
	公开时限
	公开责任

	1
	政策文件
	行政规范性文件
	绥宁县农业农村局行政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办公室

	
	
	其他政策文件
	绥宁县农业农村局除行政规范性文件以外的其他可以公开的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办公室

	2
	机构概况
	领导信息
	绥宁县农业农村局单位负责人姓名、职务、主管或分管工作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办公室

	
	
	机构信息
	绥宁县农业农村局依据三定方案确定的机关职能，以及机构设置、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方式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办公室

	3
	规划计划
	农业农村、水利领域规划计划
	绥宁县涉及农业农村、水利业务职能的中长期计划、年度工作计划信息、计划执行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发展规划股

	4
	政务服务
	农业农村、水利领域政务服务事项信息
	绥宁县农业农村、水利领域办理行政许可和其他对外管理服务事项目录，行使事项的依据、条件、程序以及办理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22〕2号）第（八）条；《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第（十七）条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行政许可自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
	行政审批股

	5
	行政处罚
	农业农村、水利领域行政处罚信息
	绥宁县农业农村、水利领域实施行政处罚的依据、条件、程序以及本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第（十七）条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行政处罚自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6
	财政预算、决算
	预算、决算
	绥宁县农业农村局部门预算、决算及执行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
	政府网站
	批准（批复）后20日内
	计划财务股

	
	
	“三公”经费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总额和分项数额，对增减变化的原因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
	政府网站
	批准（批复）后20日内
	计划财务股

	
	
	绩效评价
	按要求将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结果编入预算并公开
	《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第二十八条；《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湘财绩〔2020〕7号）第四十二条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计划财务股

	7
	行政事业性收费信息
	行政事业性收费清单
	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收费主体、收费对象、收费范围、计费（量）单位和标准、收费频次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县税务部门（水资源和水土保持股）

	8
	政府采购
	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实施情况
	包括采购项目公告、采购文件、采购项目预算金额、采购结果、采购合同等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7〕97号）第二部分第（一）条第4点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计划财务股和各相关股室

	9
	重大建设项目
	农业农村、水利领域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
	农业农村、水利领域重大建设项目名称、审批、核准、备案和批准结果信息，实施过程、结果和社会效果等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7〕94号）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发展规划股行政审批股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股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和乡村建设股

	10
	应急管理
	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
	农业农村、水利领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发布的预警信息和事件应对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24〕5号）第二十八条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山洪灾害防御股

	11
	公务员招录
	公务员招考
	绥宁县农业农村局公务员招考的职位、名额、报考条件等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公务员录用规定》第十七条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人事政工股

	
	
	公务员录用
	绥宁县农业农村局公务员招考的录用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公务员录用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人事政工股

	12
	建议提案
	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
	绥宁县农业农村局对涉及公共利益、公众权益、社会关切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及其答复意见经审查可以公开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第五十一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第二十三条；《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人大代表建议和省政协提案办理工作规定〉的通知》（湘政办发〔2017〕41号）第十三条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在答复代表和提案者后一个月内开
	办公室

	13
	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
	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
	绥宁县农业农村局上一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存在的不足和原因，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下一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其他需要报告的情况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第二十四条
	政府网站
	每年4月1日之前
	行政审批股（法规股）

	14
	业务事项
	农产品质量抽查
	可能危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药、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监督抽查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股

	
	
	动物防疫等补助
	动物防疫等补助政策内容、补贴对象、补贴标准、受益对象等信息
	《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印发<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17〕43号）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县畜牧水产事务中心

	
	
	河湖管理
	河长职责、河湖概况、管护目标、监督电话等内容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河库管理股

	
	
	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
	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举报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
	《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26号）；《水利部印发关于推进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水监督〔2023〕347号）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股、山洪灾害防御股

	
	
	“高效办成一件事”
	涉及农业农村、水利系统牵头的“高效办成一件事”办理标准化工作规程和办事指南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打造政务服务升级版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2〕32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国发〔2024〕3号）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行政审批股

	15
	政府信息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政府信息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有关情况，不予公开的内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传真号码、互联网联系方式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十二条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行政审批股办公室

	
	
	政府信息公开目录
	政府信息主动公开事项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十二条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行政审批股办公室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四十九条
	政府网站
	每年1月31日前向社会公布
	办公室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规章，以及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发布的法规解释性文件，原则上不包括其他制度文件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于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办公开办函〔2019〕61号）第二部分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办公室

	16
	政府网站报表
	政府网站工作年度报表
	包括信息发布、专栏专题、解读回应、办事服务、互动交流、安全防护、移动新媒体、创新发展等情况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网站年度报表发布工作的通知》（国办函〔2018〕12号）
	政府网站
	每年1月31日前发布
	办公室



